《濉溪县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实施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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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出台背景和依据。2024年濉溪县成功入选首批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强县（区、镇）培育库。为贯彻落实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《安徽省质量强省建设纲要》，进一步推进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更好发挥质量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，推动质量强国在基层落地生根，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〈质量强县（区、镇）培育建设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的决策部署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二、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。《方案》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以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，着眼于培育质量卓越的产业集群，致力营造人人创造质量、人人享受质量的社会文化氛围，为濉溪县三年培育期内的质量工作做出整体谋划和合理布局，对统筹推进质量强县建设、全面提升我县质量总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 
三、工作目标。以《方案》为抓手，立足我县自身定位和资源优势，健全质量政策措施，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，加强全面质量管理，优化质量发展环境，全面提升产品、工程、服务质量水平，到2027年，我县力争在市场监管总局培育建设的100个以上质量工作基础好，质量效益水平全面提高，人民群众质量获得感、满意度明显增强的质量强县名单中名列前茅。 
四、主要内容。《方案》立足县情，在结构上参照总局《质量强县（区、镇）培育建设工作方案》结构并对工作步骤的时间节点予以要求和细化，共分“总体要求、重点任务、工作步骤、保障措施”四大部分，包含七大重点任务，明确21个县直部门的工作职责，对2025年至2027年我县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工作进行谋篇布局。 把增强质量发展创新动能作为质量强县发展重要驱动力，实施“建链补链强链”工程，聚焦内部管理、检验检测、智慧监管等多方面提升覆盖生产经营全过程的产品质量水平。发挥质量要素对绿色发展的支撑赋能作用，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。严格落实食品、药品、产品、特种设备等方面的监管职责，守牢质量安全底线。深入开展全民质量行动，形成特色鲜明的质量文化。
